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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与全球准则

高伟绅全球资深合伙人Jeroen Ouwehand在由英国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论
坛”上提到，保护主义以及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一
触即发的科技对弈占据了各大报刊头版头条，但当
务之急的是我们需要通力合作就科技创新及安全构
建一个全球框架。本文摘选Ouwehand的演讲，涉
及数字边境、数据流通以及道德及人工智能问题。

技术安全及创新
近期有报道称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科技“大战”

一触即发且保护主义抬头，揭示中国同西方

国家诉求不同。中国同西方国家天然地分处

不同地缘利益，体制不同，社会经济学标准

迥异，且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因此我们发现

在许多国家全球化正遭遇挫折。但谈及科技

发展，诸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及机器人学

等，我认为我们都该相信人性。

不管在何境况下，可能是诸如战争状态的

极端情况，也也可能就我个人，作为一名

律师而言，在考虑如何做出司法决策时，

人人都想控制科技。在没有人为干预或人

为无法控制情况下通过运算法则或机器作

出的决策关乎整个社会，不单单是国家民

族问题。各界对不受控的科技及数据使用

导致危险的担心与日俱增。

我们正处于历史长河中的关键节点 —值

此2019年，各国政府、监管机构、企业管

理层、学校及社会各界纷纷聚焦道德及科

技问题。

从商业层面出发，技术如何运作以及数据

如何使用事关客户信任。客户对产品或服

务源自硅谷还是中国并不关心，他们真正

关心的是提及的技术如何运作以及数据如

何使用。

根据一份2018年麦肯锡报告，在涉及11个行

业的81项技术中，中国对其中超90%的技术

采用了全球标准，因此在技术价值链条有了

很大程度的整合。

当我们同来自中国的客户探讨问题是，他

们最为关心、第一个讨论的问题就隐私、

产品设计、安全性等，他们对这方面的投

资体谅很大。

在如何就科技及数据使用“行正确之事”方

面，全球各大企业纷纷发表独树一帜的见地。

近期，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发言称，对

国家及监管机构如何使用技术进行全面评估

是有必要的，“我们当中那些相信科技有潜

力带来好处的人，不能在这一刻退缩。”中国

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腾讯广告主席、

集团市场与全球品牌主席刘胜义提出了腾讯

“科技向善”的口号。这些对话积极且非常

有意义，稍后将具体谈及。

数据：数字边境及保护主义
以及数据“绿洲”
较之全球商品交易，全球数据流动创造了更

多的价值。根据2018年麦肯锡报告，2005至
2017年间数据流动增加了148倍。2017年中

国创造了体量巨大的数据及数据跨境流通，

每秒总体量达2,441吉比特，虽然相较于中国

巨大的经济体量这一数据规模仍算较小，但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数据流通飞速增长。

在跨境数据流通增加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数据本地化法律数量也在增多—即规定数据

必须在其创制或产生所在国家内持有，限制

向该国境外转让。截至2015年，有超过50个
国家通过了数据本地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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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本地化浪潮中，中国走在前列。除却社

会及政治驱动因素，在某些层面上，还有经

济利益考量，驱动国家将数据留在本国境内，

因为将数据留在本国需要本地基础设施及本

地平台，触发构建国家层面技术基础设施的

需求，增加信息科技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

地外包。

但如果数据被“禁锢”在一个地区，很难讨

论数据分享更遑论数据使用。如果政府及监

管机构阻扰数据在全球范围的使用，将有损

企业经营活动，使得代价更为昂贵，势必有

碍经济发展，抑制创新。数据的使用、存储、

转移、处理及保护是跨跨领域企业经营活动

如何创造价值并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我们也看到数据自由交易区的创建，即

所称的“数据绿洲”。欧盟即是一个典范。

欧盟认为非个人数据的自由流动是挖掘数据

经济效益的关键。欧盟在今年5月份出台了新

规，推动诸如云服务等的新技术的参与。

另一个实例就是新加坡：新加坡采用支持数据

分享的政策，吸引了众多拥有庞大数据资产的

企业将新加坡作为数据仓储枢纽。例如， 脸

书近期决定在新加坡建造价值10亿美元的数据

中心作为其亚太地区的数据枢纽。

道德规范及人工智能
全球各国（包括中国）纷纷针对人工智能制

定通用准则。我们如今广泛地提及人工智能

这一词汇，但人工智能一词缺乏精准定义。

我特此列举英国专家Jacob Turner对人工智能

的定义，即“人工智能是非自然实体在没有

以评估程序人为干预情况下作出选择的一种

能力。”

当我们同客户讨论技创新实，客户首当其冲

会问及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围绕人工

智能同道德规范的讨论不断升级，各大机构

致力于处理新兴科技应适用哪些法律这一问

题，“疲于奔命”，因此道德规范被视作填

补监管缺失的一种柔性规定。

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解决诸如人工智能需要人

为控制及监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如果

人工智能失控，科技企业应具备关掉人工智能

的能力。”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还关乎信息透

明及谅解，诠释科技。此外，道德规范需避免

偏见。英国上议院在一份报告中称，“过去的

偏见决不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纳入自动化系

统。”

偏见影响人工智能的情况时有发生。举一例

说明 — 运算法则会根据你的性别及种族决

定你在在线平台上看到的广告。就一部分而

言，这有好处，例如是女性鞋款的广告。但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东北大学团队对脸书广

告业务的实验，发现，招聘伐木工人的广告

受众75%为白人男性；出租车司机的招聘广

告受众75%为黑人男性；超市收银员的招聘

广告受众85%为女性。而对于房屋买卖的光

感，75%的受众为白人，而对房屋租赁的广

告，受众衡较为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各大组织纷纷就道德规范及人工智能发出声

明，包括经合组织（二十国组织相应）及北

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智源”）。

北京智源的声明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全球

人工智能行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计划在

2030年前实现人工智能行业价值约560亿美

元。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三大科技巨头

（百度、阿里巴巴及腾讯）共同发布了《人

工智能北京共识》。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原则同欧盟框架类似，

也是以人类主导科研，要求人工智能研究

人员及开发人员肩负相应责任，顾及道德

规范、法律及社会影响、人为监管及信息

透明度等。

本着同一愿景 — 即为“正确之事”，这就意

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及地区都须对人工

智能至少采取“柔性”监管框架。北京智源

研究员曾毅表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是各个

国家、组织进行对话的重要议题，《人工智

能北京共识》显示了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愿景及对话全球社会的美好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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